
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
平人社办 〔2021〕 118号

关于在全市劳动保障监察系统推行

服务先于执法工作法的通知

各县 (市 、区)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组织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高新区人力资源管理局,机关各有关科室: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、市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各项决

策部署,打造优质的劳动力市场监管环境。经研究,决定在全市

劳动保障监察系统推行
“
服务先于执法

”工作法,努力提高全市

劳动保障监察系统干部职工主动服务企业意识,为 全市企业发

展提供 良好用工环境。

-、 优化服务,宣传普法进基层

(一 )建立分包责任制。按照属地管理,分级负责原则,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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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地用工较多的用人单位,建立台账,由 专人负责,定期到用人

单位走访,将最新、最全的劳动保障政策信息传递给用人单位和

劳动者。

(二 )创新宣传形式。在政策宣讲、发放宣传资料的基础上,

充分结合日常巡查、书面材料审查和
“
万人助万企

”
等工作,采

取多种方式,积极开展 《劳动法》 《社会保险法》 《保障农民工

工资支付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宣传和用工指导服务系列活动,切实

增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律意识。

(三 )搭建实时沟通平台。充分利用手机、微信等手段,建

立起执法人员和用人单位劳资人员实时沟通、交流平台,随时解

答用人单位在劳动用工管理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,同 时对用人

单位劳动关系状况实行监控预警,变 “
出事找监察

”
为

“
有事找

监察
”。

(四 )实现服务
“
零距离

”。全市劳动保障监察人员要深入

用人单位,对于用人单位存在的违法隐患和苗头性问题要及时予

以善意提醒和警戒,督促用人单位加强管理,履行责任,及时化

解矛盾和纠纷,切实高效地维护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的合法权

益。要认真梳理企业劳动用工管理存在问题,面对面指导用人单

位规范用工行为。帮助在建工程项目落实好实名制管理、农民工

工资专用账户及银行代发工资等制度,为 用人单位提供
“
零距离

”

服务。

o
乙



二、全面落实
“
双随机 ,一公开

”
监管模式

(一 )随机抽取检查对象。要按照年度抽查工作计划的安排

逐批次抽取检查对象。在抽取过程中,既保证必要的抽查覆盖面

和监管效果,又防止检查过多和执法扰民。要强化重点监管,对

诚信等级评价为 C级的,以及其他投诉举报多和存在其他严重违

法记录的监管对象,要加大检查频次和监管力度。对通过投诉举

报、转办交办的违法违规个案线索,要及时开展重点监管。真正

做到对劳动者
“
有求必应

”,对用人单位
“
无事不扰

”
。

(二 )随机抽取执法检查人员。要综合考虑监管对象性质、

人员配各、业务专长等客观因素,因地制宜选择随机抽取执法检

查人员的方式,每组检查人员不得少于 2人。

(三 )合理确定抽查检查方式。可以根据监管实际情况采取

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等方式,鼓励运用信息化手段提高抽查检查

效率和发现问题的能力。在检查过程中,要确保执法程序合法

合规、全程留痕。

(四 )强化抽查检查结果公示。除依法依规不适合公开的情

形外,要在抽查任务完成后 20个工作日内,将抽查检查结果进

行公示,接受社会监督。

三、加强柔性执法,重改轻罚

(一 )贯彻包容审慎的监管理念。在涉企行政执法过程中,

注重实施
“
柔性执法”。发现用人单位存在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

规行为,要坚持
“
凡是没有宣传服务到位不能处罚

”
和

“
教育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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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在先、处理处罚在后
”
的原则,注重事前告知和事中整改。加

大对用人单位的行政指导力度,充分运用政策辅导、行政建议、

警示告诫、规劝提醒、走访约谈等柔性措施,帮 助执法对象特别

是用人单位及时纠错改正,促进市场主体依法依规开展生产经营

活动。

(二 )涉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。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

规情节较轻、未发生严重后果的用人单位,能够主动整改或在规

定期限内整改到位的,不再给予处罚,切 实为用人单位发展创造

宽松和谐的外部环境。

四、畅通举报投诉渠道,依法维权

(一 )坚持24小时值班制度。进一步落实劳动保障监察举

报投诉大厅、电话与网络三位一体维权渠道,健全举报投诉案件

联动处理机制,实现
“一点举报投诉、全市联动受理

”,打造
“全

天候、无死角
”
监察,做到

“
有诉必接、有案必查、有查必果

”
,

为劳动者提供便捷、高效的服务。

(二 )严惩恶意欠薪行为。加大行政处罚力度,经责令支付

拒不支付的欠薪案件,依法从重处罚。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

衔接,对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,及时移送公安机关,

对恶意欠薪持续保持高压震慑态势。

(三 )强化欠薪失信惩戒。落实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

公布办法,每季度至少通过本地媒体向社会公布 1批重大欠薪违

法案件,每半年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1次重大欠薪违法案件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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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布情况。落实拖欠农民工工资
“
黑名单

”
制度,按规定将重大

欠薪用人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列入 “
黑名单

”,做到应列尽列。及

时将拖欠农民工工资
“
黑名单

”
信息录入河南省农民工工资支付

监管系统,并纳入平顶山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,由相关部门在各

自职责范围内依法依规开展失信联合惩戒。

(四 )稳妥处置突发性事件。推进构建企业工资支付监控网

络,加强监测预防,定期对重点企业、重点项目分析研判,发现

欠薪隐患及时预警报告、妥善处置。完善应急预案,强化应急措

施,及时、稳妥处置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的突发性、群体性事

件、个人极端事件和赴京、赴省、到市集体访,打击以非法手段

讨薪或者以讨薪为名实施的违法行为。

(此件主动公开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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